德清县科技创业园集体宿舍配套使用合同   

出租方（甲方）：德清县科技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承租方（乙方）：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德清县科技创业园有关规定，甲、乙双方在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甲方将其合法拥有的集体宿舍作为入住孵化企业配套给乙方使用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1条 房屋基本情况

甲方将其合法拥有租赁权的坐落在德清县武康镇长虹东街345号德清县科技创业园二期内综合楼                  房间及相对应的设备配套给乙方使用。

第2条 使用用途

1． 本宿舍仅作为乙方本单位职工住宿使用。

2． 在合同期内，乙方不得擅自更改房间的使用用途。

第3条 使用期限

1．该房间使用期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2．使用期满，乙方应如期归还。乙方如要求续用，则必须提前1个月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甲方如同意续用，则双方重新签订续用合同。

第四条房间孵化服务费、押金及及日常水电付款方式

1、 租金：300元/间.月

2、 付款：入住前付清08年12月1日至09年6月30日租金。

3． 乙方入住时须向甲方交纳押金5000元。

4． 日常水电按实际用数平摊，按月结清。

第五条  房屋修缮责任

甲方应保证房屋的使用安全。乙方应爱护并合理使用床位及其附属设施，禁止在墙面上粘贴和悬挂物品，禁止破坏墙面的完整。如因乙方使用不当造成房间或设施损坏，乙方应负责维修或予以经济赔偿。

第六条  关于房屋使用期间的有关费用

1．在合同期间，乙方按规定需承担水、电、网络、电话及有线电视费。

第七条  变更和解除本合同的条件

1．在合同期内，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变更本合同。

2．在合同期内，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本合同自行终止。

（1） 公司对乙方使用的房屋进行维修和装修；

（2） 不可抗力的其他事件。

第八条  乙方的违约责任

1．在合同期内，乙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甲方有权终止本合同，并收取违约金，违约金自违约之日起第一月按合同孵化服务费的2倍收取，第二个月按合同孵化服务费的3倍收取，逐月递增。

（1）改变住房用途、或将住房（床位）转让、转借、转租者；

（2）未经甲方管理部门许可进行改造装修者；

（3）在房内进行非法活动者；

（4）违反其它管理制度、违背租房合同的行为。

2．乙方没有履行与甲方签订的有关安全、防火协议书。

3．乙方应如实填报住房情况调查表及相关证明材料。如弄虚作假，取消其租赁住房资格；已租住的，公司可终止合同并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

4．甲乙双方解除合同，除乙方可能向甲方承担的赔偿费用外甲方应退还乙方所缴纳的押金，乙方需将自己的物品全部搬出房间，否则甲方有权自行处理。

第9条   甲方的违约责任

在合同期内，因甲方不履行合同约定的维修、养护责任，致使该房屋发生损坏，造成乙方财产损失或人身伤害的，甲方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条  因不可抗拒的因素致使房间及其附属设施损坏和造成损失的，双方均不承担责任。

第十一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另行议定，并签订补充协议。

补充协议与本合同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为准。

第十二条  本合同附件均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本合同附件包括：

1、 甲、乙双方安全、防火协议书

2、 乙方宿舍安全、防火管理制度及责任人

   本合同及其附件内，空格部分填写的文字与印刷文字具有同等效力。

本合同及其附件和补充协议中未规定的事项，均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执行。

第十三条  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可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四条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甲方：德清县科技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盖章：                            

代表人/代理人：                   电话：                    

年   月   日                      

乙方：
盖章：                            

代表人/代理人：                   电话：                    

年   月   日   

德清县科技创业服务有限公司集体宿舍

安全、防火协议书

甲方：德清县科技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乙方： 

根据国家有关安全、防火的精神及规定，现就科技园集体宿舍的防火、安全问题，甲乙双方达成以下协议：
1．乙方必须遵守甲方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及其他有关制度

2、严禁乙方使用各种热源在集体宿舍楼内做饭，一经发现，给予经济处罚500—1000元，并没收所有做饭用具，甲方收回宿舍。如由此引起事故，责任由乙方完全负责。

3．严禁乙方使用除电视机、电脑、电吹风和有自动断电保护功能的电水杯之外的任何电器。一经查出严肃处理，对违反规定的视情况处以经济处罚500—1000元及行政处罚，使用电器发生事故，由乙方负全部责任。

4．严禁在集体宿舍内私拉、乱接电线，严禁使用伪劣等不安全电器产品。由此出现问题，引起事故，责任由乙方完全负责。

5．严禁乙方私自更换或另加门锁。

6．严禁使用明火器具，不得在宿舍内焚烧物品。严禁挪用和破坏消防设备(灭火时除外)。
7．乙方须配合甲方做好来访者办理登记手续，严禁留宿外人。

8．乙方有权利监督、举报宿舍内其他人员的违规违纪行为，如出现事故视实际情况乙方负连带责任。

9、非因甲方原因引起的乙方人身、财产安全事故，甲方不对乙方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10.因乙方过错引起安全、火灾等事故，给甲方或第三人造成财产和财产之外的其他任何损失的，由乙方承担赔偿损失等一切法律责任。

11．乙方必须确定宿舍安全责任人、宿舍管理制度及入住职工信息清单申报给甲方备案。

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

甲方代表人（签字）：             乙方代表人（签字）：

甲方（章）：                    乙方（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